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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油改电小客车
[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5112][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718930]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界定了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中油改电小客车的术语与定义，规定了油改电小客车碳普惠项目的基本要求、温室气体种类、项目边界和计入期、核算方法、数据监测与管理。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适用于京津冀行政区域范围内油改电小客车碳普惠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行。其中油改电小客车包括以下场景的低碳出行活动：（1）燃油小客车所有人将燃油小客车置换为纯电动小客车；（2）燃油小客车指标所有人购买纯电动小客车；（3）通过网约车平台出行时主动选择纯电动网约车。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075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4]GB/T 3730.1—2022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 第1部分：类型
GA 802—2019 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
[bookmark: _Toc21687]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燃油小客车 fuel car
燃料种类为汽油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

纯电动小客车electric car
以可充电电池作为唯一动力来源，由电动机驱动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

燃油网约车online fuel car-hailing
由合规互联网平台提供的燃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纯电动网约车online electric car-hailing
由合规互联网平台提供的纯电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注册参与用户 registered participating user
通过项目开发方提供的平台注册账户、自愿参与低碳行为碳普惠项目的个人或单位。

项目开发方 qualified project developer
利用大数据平台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对注册参与用户的低碳行为进行监测、收集和处理，对注册参与用户给予激励，并组织碳普惠项目设计和开发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
[bookmark: _Toc9516]基本要求
唯一性
项目开发方应对注册参与用户的油改电小客车出行信息进行分析检查，不得重复记录和核算减排量，不得在不同减排机制重复申报项目和减排量，确保项目和减排量唯一。
准确性
项目开发方应详细记录注册参与用户的出行时间、出行方式、出行距离等数据，做到可监测、可报告、可核查，严格控制碳普惠活动各环节数据质量，确保数据准确。
保守性
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应采用保守性原则，确保不高估碳普惠项目减排量。
安全性
项目开发方开展碳普惠活动的所有环节应合法合规，采取科学、智能的管理和技术手段，确保注册参与用户信息和数据安全。
[bookmark: _Toc23437]温室气体种类、项目边界和计入期
温室气体种类
本文件中的温室气体仅指二氧化碳。
项目边界
项目开发方记录的所有注册参与用户的油改电小客车出行活动，其地理边界为京津冀行政区域范围内。
项目计入期
项目计入期为可申请碳普惠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从项目申请登记的减排量产生时间开始，项目计入期不超过三年，计入期可更新。
[bookmark: _Toc21340]核算方法
基准线情景
本文件规定的油改电小客车碳普惠项目基准线情景为：注册参与用户采用燃油小客车或燃油网约车出行方式的情景。
基准线碳排放计算
基准线碳排放量（）按公式（1）计算：
).................................(1)
式中：
——第年基准线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第年注册参与用户出行次数，单位为次；
——基准线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公里（tCO2/km），应按照A.1规定的方法计算；
——基准线情景第次出行距离，单位为公里（km），应按照B.1规定的方法计算。
项目碳排放计算
项目碳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
) .................................(2)
式中：
——第年项目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i——第年注册参与用户出行次数，单位为次；
——第年第次采用纯电动小客车或纯电动网约车出行时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公里（tCO2/km），应按照A.2规定的方法计算；
——第年第次采用纯电动小客车或纯电动网约车出行时的距离，单位为公里（km），应按照B.2规定的方法计算。
项目泄漏计算
本文件不考虑泄漏量。
项目减排量核算
碳减排量（）按公式（3）计算：
......................................(3)
式中：
——为第年碳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为第年基准线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为第年项目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bookmark: _Toc9349]数据监测与管理
项目运行需要监测的数据
项目运行需要监测的数据主要包括油改电小客车出行的类型、起讫位置、时段和轨迹信息等，具体数据的单位和描述见附录C。
数据监测要求
数据监测应符合相关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数据质量要求应与附录C要求保持一致。
数据管理与归档要求
项目开发方应建立数据、信息等原始记录和台账管理制度，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妥善保管监测数据和有关补充记录信息。项目设计和运行阶段产生的所有数据、信息均应电子版或纸质版存档，存档材料至少保存至最后一期减排量登记后10年，确保相关数据可被追溯。

[bookmark: BookMar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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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碳排放因子的计算方法
基准线碳排放因子
纯电动小客车出行时的基准线碳排放因子
依据政府主管部门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基准线燃油小客车碳排放因子，计算时车辆能源类型为汽油，并结合车辆排量，其排放因子计算方法如下：
当能区分能源类型和排量的小客车年均行驶距离时，基准线燃油小客车碳排放因子（）按公式（A.1）计算：
)) .........................................(A.)
式中：
——基准线燃油小客车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公里（tCO2/km）；
——燃油小客车排量，取值为1.0L以下、1.0L-1.8L、1.8L-2.4L、2.4L以上；
——燃油小客车平均行驶速度，采用路网平均运行速度；
[bookmark: OLE_LINK3]——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速度为的小客车碳排放因子（tCO2/km）；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的燃油小客车的总数量（辆）；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的燃油小客车的年均行驶距离（km/辆）。
当不能区分能源类型和排量的小客车年均行驶距离时，基准线燃油小客车碳排放因子（）按公式（A.2）计算：
) ...................................................(A.)
纯电动网约车出行时的基准线碳排放因子
当能区分能源类型和排量的网约车年均行驶距离时，基准线燃油网约车碳排放因子（）按公式（A.3）计算：
)) ......................................(A.3)
式中：
——基准线燃油网约车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公里（tCO2/km）；
——燃油网约车排量，取值为1.0L以下、1.0L-1.8L、1.8L-2.4L、2.4L以上；
——燃油网约车平均行驶速度，采用路网平均运行速度；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速度为的网约车碳排放因子（tCO2/km）；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的燃油网约车的总数量（辆）；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的燃油网约车的年均行驶距离（km/辆）。
当不能区分能源类型和排量的燃油网约车年均行驶距离时，基准线燃油网约车碳排放因子（）按公式（A.4）计算：
) ...............................................(A.4)
纯电动小客车和纯电动网约车碳排放因子
纯电动小客车出行时排放因子
纯电动小客车碳排放因子（），按公式（A.5）计算：
 ................................................................(A.5)
式中：
——纯电动小客车第y年第i次出行碳排放因子（tCO2/km）；
——所消耗电力的碳排放因子（tCO2/MWh），数据来源为京津冀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推荐值（以最新发布值为准）；
g——纯电动小客车的车辆型号；
——车辆型号为g的纯电动小客车第i次出行的单位距离电耗（MWh/km）。
纯电动网约车出行时碳排放因子
纯电动网约车碳排放因子（），按公式（A.6）计算：
 ................................................................(A.6)
式中：
[bookmark: OLE_LINK2]——纯电动网约车第y年第次出行碳排放因子（tCO2/km）；
——所消耗电力的碳排放因子（tCO2/MWh），数据来源为京津冀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推荐值（以最新发布值为准）；
——纯电动网约车第次出行的单位距离电耗(MWh/km)，数据来源为实时监测数据，若无法获取实时监测数据，可采用当地纯电动网约车单位距离电力消耗平均值。



[bookmark: _Toc32437]
（规范性）
出行距离的计算方法
基准线情景出行距离
纯电动小客车出行时的基准线情景出行距离
一般情况下，基准线情景燃油小客车的出行距离与用户实际的纯电动小客车出行距离相等，当燃油小客车与纯电动小客车有差异化通行政策时，在距离计算时应予以考虑，结合当地政策分别对燃油小客车和纯电动小客车行驶强度的影响来设置系数k参与计算出行距离。
纯电动小客车出行时的基准线情景出行距离（），按公式（B.1）计算：
................................................................(B.1)
式中：
——基准线情景第i次出行距离，单位为公里（km）；
——距离转换系数；
——注册参与用户第y年第i次基准线情景出行距离，与项目活动的出行距离相等，单位为公里（km）。
纯电动网约车出行时的基准线情景出行距离
纯电动网约车出行时的基准线情景出行距离（）按公式（B.2）计算：
................................................................(B.2)
式中：
——基准线情景第次出行距离，单位为公里（km）；
——注册参与用户第年第次基准线情景出行距离，与项目活动的出行距离相等（km）。
项目情景出行距离
纯电动小客车出行距离
项目情景纯电动小客车出行距离，应通过平台记录的单次活动轨迹、、等数据，利用相关轨迹算法计算获得。
纯电动网约车出行距离
项目情景纯电动网约车出行距离，应通过能够记录纯电动网约车出行订单信息的互联网服务平台采集和获得。


[bookmark: _Toc3935]
（规范性）
需要监测的数据及来源
表C.1至C.11规定了需要监测的数据及来源。
表C.1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j，速度为v的小客车/网约车碳排放因子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1、A.2、A.3、A.4

	数据描述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j，速度为v的小客车/网约车碳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tCO2/km

	数据来源
	由具备相应检测资质的单位按照测量方法和程序测量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因子


表C.2 小客车平均行驶速度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1、A.2、A.3、A.4

	数据描述
	小客车/网约车平均行驶速度，采用地方交通路网平均运行速度

	数据单位
	km/h

	数据来源
	通过地方交通运行指数计算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因子


表C.3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j的燃油小客车的总数量、年均行驶距离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1、A.2
	A.1

	数据描述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j的燃油小客车的总数量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j的燃油小客车的年均行驶距离

	数据单位
	辆
	km/辆

	数据来源
	地方交通部门相关数据
	地方交通部门相关数据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因子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因子


表C.4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j的燃油网约车的总数量、年均行驶距离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3、A.4
	A.3

	数据描述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j的燃油网约车的总数量
	能源类型为汽油，排量为j的燃油网约车的年均行驶距离

	数据单位
	辆
	km/辆

	数据来源
	地方交通部门相关数据
	地方交通部门相关数据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因子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因子


表C.5 消耗电力的碳排放因子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5、A.6

	数据描述
	消耗电力的碳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发布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情景碳排放因子


表C.6 车辆型号为g的纯电动小客车第i次出行的单位距离电耗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5

	数据描述
	车辆型号为g的纯电动小客车第i次出行的单位距离电耗

	数据单位
	MWh/km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为实时监测数据，若无法获取实时监测数据时，可采工信部政务服务平台发布的正式数据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情景碳排放因子


表C.7 纯电动网约车第i次出行的单位距离电耗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A.6

	数据描述
	纯电动网约车第i次出行的单位距离电耗

	数据单位
	MWh/km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为纯电动整车实时监测数据，当无法获取实时监测数据时，可采用当地纯电动网约车单位距离电力消耗平均值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情景碳排放因子


表C.8 第y年注册参与用户出行次数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1、2、A.5、A.6、B.1、B.2

	数据描述
	第y年注册参与用户出行次数

	数据单位
	次

	数据来源
	提供出行信息记录的合格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表C.9 注册参与用户第y年第i次纯电动小客车或纯电动网约车出行的出行距离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B.1、B.2

	数据描述
	注册参与用户第年第次纯电动小客车或纯电动网约车出行的出行距离

	数据单位
	km

	数据来源
	提供出行信息记录的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表C.10 第y年i次出行的起始位置、轨迹坐标、结束位置
	数据/参数名称
	
	[image: ]
	[image: ]

	应用的公式编号
	/
	/
	/

	数据描述
	第y年i次出行的起始位置
	第y年i次出行过程中的轨迹坐标
	第y年i次出行的结束位置

	数据单位
	平面地图二维坐标
	平面地图二维坐标
	平面地图二维坐标

	数据来源
	提供出行信息记录的合格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提供出行信息记录的合格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提供出行信息记录的合格项目开发方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表C.11 [bookmark: BookMark6]距离转换系数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B.1

	数据描述
	距离转换系数

	数据单位
	/

	数据来源
	当城市对燃油车与纯电动车无差异化通行政策，k=1；当有差异化通行政策，则结合政策分别对燃油车和纯电动车行驶强度的影响来取值，计算方法为燃油车每周可通行天数除以纯电动车每周可通行天数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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